
 

2018 年度区级部门决算公开内容包括部门概况和部门决算

公开信息表、部门决算情况说明三部分。 

一、部门概况 

（一）部门主要职责 

1、按照《党章》、《准则》以及上级对党的建设的要求，结

合机关实际，制订区级机关党的建设的规划，领导区级机关党的

工作。 

  2、指导区级机关各级党组织抓好党的思想、组织和作风建

设。 

  3、做好对党员的教育、管理工作。领导区级机关纪律检查

工作，指导各级党组织开展党风党纪教育，实施对党员特别是党

员领导干部的监督，及时向区委反映区级机关各部门领导班子和

领导干部的情况。 

  4、指导区级机关党组织开展精神文明建设活动，做好思想

政治工作和统战工作。 



  5、审批直属党总支、党支部的发展新党员和预备党员转正。

负责培训机关基层组织专兼职党务干部；协助区有关部门指导、

规划、协调、组织和检查区级机关的干部教育和培训工作。 

6、完成区委交办的其他任务。 

机构设置：工委内设两个科室：办公室和组织宣教科。办公

室主要职责：综合协调机关日常工作；负责机关会议的组织和决

定事项的督办；负责人大建议议案和政协提案的办理；承办机关

文电、机要、档案、保密、信访、接待、计划生育和后勤服务等

日常工作；负责机关财务和资产管理工作；负责机关和所属单位

的党组织建设、机构编制、干部人事、劳动工资、培训、离退休

人员服务管理等工作；负责组织实施目标责任综合考评工作；完

成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 

  组织宣教科主要职责：负责在区直机关党组织和党员干部中

进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宣传，组织进行上级有关会议精神和重大

决定的学习贯彻；负责区直属机关党务干部的业务培训、党员的

教育管理、党员发展、党员民主评议工作；负责区直属机关党建

工作的调查研究；负责向上级报送机关党建工作动态信息，做好

机关先进典型的培养和宣传工作；指导区直机关党组织做好思想

政治工作和统战工作，指导、协调区直机关党组织的精神文明建

设活动。 



（二）2018 年度主要工作任务及目标。 

1.抓好理论武装。一是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系统把握“追赶超越”定位

和“五个扎实”要求的精髓要义，教育引导党员干部牢固树立“四

个意识”，特别是核心意识、看齐意识。二是深入学习贯彻《准

则》、《条例》，不断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强化党内监督，

为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奠定思想基础。 

  2.严格学习制度。要求区直机关各党组织坚持“固定日”集

中学习制度。区直机关各党组织要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学习制度，

通过“三会一课”、“我听书记讲党课”、专题培训、座谈交流、

理论研讨等有效手段进行学习教育，不断增强理论学习的针对性

和实效性。深化“立足岗位读好书，科学谋划促发展”为主题的

机关读书赠书活动,开展“读好书、强素质、提效能、促发展”

读书学习活动。 

  3.加强教育培训。组织区直机关党组织书记、党务干部培训

和在职党员全员轮训，统筹抓好党的十九大精神、党内政治文化

建设、延安精神专题培训。围绕“补短板、强素质”，开展走出

去“借智”培训。 



  4.服务中心。区直机关各党组织要紧贴中心工作，做到区委、

区政府想什么，党建工作就抓什么、干什么，在完成中心工作中

履职尽责、发挥作用。 

  5.服务党员。健全党内激励、关怀、帮扶机制。把关怀、帮

扶、服务和送学有机结合起来，通过节日慰问、困难走访等形式，

深化“1+N”党员干部帮学联系机制。根据不同情况，对离退休

党员学习进行分类指导，做到学习指导具体化、精准化、差异化。 

  6.服务群众。深化“党员服务在社区、先锋行动做奉献”活

动。大力开展在职党员认领“微心愿”、联系居民家庭、办好为

民实事、参与组团式服务等活动，实现党员志愿服务常态化。在

窗口单位继续深入开展创建“为民服务先锋岗”和“三亮三比三

评”活动，实现窗口单位服务形象、服务水平、服务效能新提升。 

  7.严格落实党建工作责任。抓好机关党组织领导班子建设，

认真落实“一岗双责”。与各党组织签订《党建工作目标责任书》，

构建“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格局。继续抓好党组织

书记抓机关党建工作述职评议工作，各党组织建立党建工作责

任、问题、整改清单。开展“支部书记谈党建”征文活动，夯实

党建工作“第一责任人”职责。 

  8.严格党内政治生活。以学习贯彻《准则》为契机，进一步

推动党内政治生活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按照“月检查、季



通报、年考核”督导检查工作机制的要求，机关党工委对区直机

关各党组织“三会一课”、党员领导干部双重组织生活会、组织

生活会、民主评议党员、党费收缴等制度落实情况加强督促检查，

各党组织应主动向机关党工委汇报党建工作开展情况。 

  9.切实抓好队伍建设。严格按照《陕西省发展党员工作规程

（试行）》做好发展党员工作。认真抓好党员组织关系集中排查、

民主评议党员等工作，做好失联党员、不合格党员的处置工作。

抓好社会组织党建工作，区直机关各相关党组织要持续做好社会

组织的情况摸底、党组织组建、规范提升工作，切实做到“两个

覆盖”。 

  10.加强机关作风建设。倡导“担当实干、能干善干”、“事

不过夜、马上就办”等优良工作作风，打造区直机关党员干部铁

军队伍。开展“戴党徽、亮身份、树形象、做表率”活动，鼓励

党员亮身份、有作为，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11.积极开展庆“七一”活动。结合纪念建党 97 周年，开展

集中宣誓、参观红色教育基地等活动，对党员干部进行革命传统

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区直机关各党组织要以丰富党内生活、增

强党性意识、激励党员发挥作用为目的，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纪

念活动。 



  12.在“学”上不断深化。认真落实《关于推进“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的意见》。坚持以“两学一做”为基本内

容，以“三会一课”为基本制度，以党支部为基本单位，严格落

实党员领导干部讲党课和双重组织生活会等制度，推动“两学一

做”学习教育融入日常、抓在经常。 

  13.在“做”上持续拓展。以“迎接十九大、做合格党员”

为载体，引导党员干部按照“四讲四有”标准，深入查找解决问

题，切实改进提高，做到“四个合格”。开展“大学习、大教育、

大排查，察民情、解民忧、助民富”主题实践活动，发扬“店小

二”精神，当好为民服务“五星级服务员”。巩固拓展基层党建

七项重点任务成果。开展“追赶超越大家谈”大讨论活动。推行

支部固定党日、“党日活动+”、党员奉献日、党员活动日、固

定党费交纳日等做法，切实发挥支部教育管理党员的主体作用。 

  14.严格落实“主体责任”。区直机关各党组织要把从严治

党要求体现在落实“主体责任”上，加大责任追究力度。层层落

实主体责任，落实管党治党要求，做到定责要具体、尽责要实干、

问责要到位。 

  15.扎实开展党性教育。以学习贯彻《党章》及各项党内法

规为重点，加强党的纪律特别是政治纪律教育，教育党员干部严



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主动适应从严治党新常态，始终保

持政治上的坚定性和敏锐性。 

  16.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深化《廉洁自律准则》《纪律

处分条例》的学习贯彻，充分发挥好廉政文化教育基地、党风廉

政建设警示教育基地的作用，深入推进党性党风党纪、廉政法规、

廉洁自律教育，进一步推动区直机关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

深入开展。 

  17.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学习教育。加强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深刻阐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丰富内涵

和实践要求，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时代精神、民族精神和延

安精神，持续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细、落实、落小上下功夫。

开展“烟头不落地、西安更美丽”活动，促进投资服务环境、生

态宜居环境、生活品质环境不断优化。 

  18.深化机关精神文明建设。积极开展主题鲜明、内容丰富、

形式多样的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提高党员干部的文明素质和机关

文明程度，努力营造办事高效、秩序井然、文明和谐、蓬勃向上

的机关氛围。以“喜迎十九大、展示新风采”为主题，在区直机

关广泛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进一步繁荣机关文化生活，为

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营造浓厚氛围。 

（三）本部门的部门预算为中共西安市莲湖区直属机关工作



委员会部门本级（机关）预算，无下属单位。 

序号 单位名称 

1 中国共产党西安市莲湖区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部门

本级（机关） 

2 无 

 

部门人员情况说明：中共西安市莲湖区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

为全额拨款的行政单位，行政编制 6 名。其中：书记 1名，副书

记 1 名。退休人员 7 名。截止 2018 年底我单位固定资产 104904

元。 

 

 

 

 

 

 

二、部门决算公开信息表 

（一） 2018 年度决算收支总表 

（二） 2018 年度部门决算收入总表 

（三） 2018 年度部门决算支出总表 



（四）2018 年度部门决算财政拨款收支总表 

（五）2018 年度部门决算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表（按

功能分类科目） 

（六）2018 年度部门决算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

表（按经济分类科目） 

（七）2018 年度部门决算政府性基金收入支出总表（没有

数据的表格应当列出空表并说明） 

（八）2018 年度部门决算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表（没有数

据的表格应当列出空表并说明） 

（九）2018 年度部门决算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

经费支出及国有资产占用情况表 

（十）2018 年度部门决算“三公”经费公共预算财政拨款

支出上下年增减变化情况表 

（十一）2018 年度部门决算政府采购情况表（没有数据的

表格应当列出空表并说明） 

（十二）2018 年度部门决算机关运行经费表（没有数据的

表格应当列出空表并说明） 

三、部门决算情况说明 

（一）2018 年度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1．收入总计 79.54 万元,较上年减少 2.58 万元，其中： 

      （1）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79.54 万元，较上年减少 2.58

万元,增减变化原因厉行勤俭节约。   



（2）政府性基金收入 0万元，较上年增减 0万元。 

（3）事业收入 0万元，较上年增减 0 万元。 

（4）经营收入 0元，较上年增减 0 万元。 

（5）其他收入 0元，较上年减少 1.56 万元，减少变化原因

为无其他单位拨款。 

（6）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 XX 元（事业单位填）。 

（7）上年结转和结余 1.5 万元,为以前年度尚未列支，结转

到本年仍按按规定用途继续使用的资金， 

2．支出总计 81.04 万元，较上年增加 0.42 万元。其中： 

  （1）基本支出 69.25 万元，主要是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

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各项支出，较上年增加 5.63 万元，

增加变化原因为工资增加。 

（2）项目支出 11.79 万元，主要是用于开展区直机关党建活

动，各类主题党日活动，党员培训教育活动等，在基本支出之外

发生的支出，较上年减少 5.21 万元，减少变化原因减少了党费

返还。 

（3）经营支出 0万元。 

（４）对附属单位补助支出 0万元。 

（5）结余分配 0万元。 

（6）年末结转和结余 0万元。 

（二）2018 年度财政拨款收入支出总体情况说明 



1．财政拨款收入支出总体情况及上下年增减情况，分析增

减变化的原因。 

2018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79.54 万元，其中：

基本支出 67.76 万元，项目支出 11.79 万元，较上年减少 2.58

万元，增减变化原因厉行勤俭节约。 

2018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 81.04 万元，其中：

基本支出 69.25 万元，项目支出 11.79 万元，较上年增加 0.42

万元，增加变化原因为工资调整后，工资福利支出。 

2．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情况。（按支出功能分类科

目进行详细说明支出具体内容） 

（1）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81.04 万元，较上年增加 0.42 万元。

其中：行政运行 67.75 万元，其中：基本工资支出 21.48 万元，

津贴补贴支出 20.07 万元，奖金 19 万元，伙食补助 1.02 万元，

办公费 9.48 万元，邮电费 0.47 万元，劳务费 2.6 万元，办公设

备购置 1.61 万元。专项业务 11.79 万元。 

（2）教育支出 0万元。 

3、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情况。（按人员经

费和公用经费分别进行说明） 

人员经费 61.69 万元，其中：基本工资 21.48 万元，津贴补

贴 20.07 万元，奖金 19 万元，其他工资福利支出 0.018 万元。 

公用经费 6.06 万元，其中办公室费 0.50 万元。 



4、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情况说明 

本部门无政府性基金决算收支，并已公开空表。 

（三）2018 年度“三公”经费支出情况说明 

本部门无“三公”经费支出情况，并已公开空表。 

1.培训费支出决算情况 

2018 年培训费支出 0 元 

2017、2018 年培训费支出均为 0元。 

2.会议费支出决算情况 

2018 年会议费支出 0 元 

2017、2018 年会议费支出均为 0元。 

（四）政府采购支出情况。 

  2018 年本部门政府采购支出总额共 1.61 万元，其中政府采

购货物类支出 1.61 万元。授予中小企业的合同金额 1.61 万元，

占政府采购支出总金额的 100%。 

（五）重点项目预算的绩效评价情况（有则填，无则不填）。 

本部门无重点项目。 

（六）机构运行经费支出情况说明及增减变化原因。 

机构运行经费支出 69.25 万元，主要是为保障机构正常运

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各项支出，较上年增加 5.63 万

元，增加变化原因为工资增加。 

（七）国有资产占用及购置情况说明 

本部门无国有资产占用情况。 



（八）国有资本经营财政拨款收支情况说明 

本部门无国有资本经营决算拨款收支。 

（九）专业名词解释 

1.三公经费：指部门使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因

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支出。 

2.机关运行经费：指为保障单位运行用于购买货物和服务的

各项资金，包括办公及印刷费、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福利

费、日常维修费、专用材料及一般设备购置费、办公用房水电费、

办公用房取暖费、办公用房物业管理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以

及其他费用。 

3.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

发生的各项支出。 

4.项目支出：是除基本预算支出以外财政预算专项专款安排

的支出。包括组织宣教科业务、会议费等、报刊征订经费、培训

教育经费、购买学习书籍资料经费、开展党日活动经费、阵地建

设经费、信息化建设与运行管理费、党务信息、刊物编印经费支

出。 

 
 


